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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沙坪坝区加强和改进“一老一幼”

服务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沙府办发〔2025〕35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沙坪坝区加强和改进“一老一幼”服务工作方案》已经区

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 12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5 月 20 日

（本文有删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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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坪坝区加强和改进“一老一幼”服务
工作方案

为切实加强和改进全区“一老一幼”服务工作，按照《重庆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<关于加强和改进“一老一幼”服务工

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4〕64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积极应对人口

老龄化，加强老年人和婴幼儿关爱服务，坚持边界清晰、多元协

同，分区分层、分类分龄，统筹布局、一体推进，尽力而为、量

力而行，进一步健全服务体系、扩大服务供给、提升服务质量、

强化服务监管，切实加强和改进“一老一幼”服务工作。

到 2027 年，基本建成 15 分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和城市

15分钟婴幼儿服务圈。到 2029 年，全区养老托育服务能力和水

平进一步拓展提升。

二、推动养老服务和老龄事业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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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推动公办养老机构提质增效。适度扩大公办养老机构

保障范围，将低保失能老年人纳入兜底保障，探索建立低收入家

庭失能老年人入住机构支持机制，提升照护服务质量和空余床位

利用率。严格落实镇街敬老院人员配备、运营经费保障、消防安

全等标准，推动符合条件的镇街敬老院公建民营，提供居家养老

等拓展服务。加强闲置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综合利用，推动其优先

改造为农村养老服务场所。

（二）培育壮大民办养老机构。完善民办养老机构引导支持

有关政策，鼓励镇街整合社区公共服务设施、闲置国有房屋用于

建设养老机构设施，推动社会力量利用存量资源举办养老机构，

优化养老机构床位补贴政策。持续推进实施普惠养老专项行动，

鼓励社会资本发展品质化养老机构。

（三）促进医养康养一体化融合发展。支持养老机构与医疗

机构建立预约就诊和老年人术后康复双向转诊通道，支持有条件

的镇街建设医养联盟或医养联合体，指导和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为老年人提供家庭医生签约、健康管理、照料护理等服务。探

索发展旅居养老、建设康养小区等康养产业新业态。因地制宜推

动森林康养与教育、运动等行业融合发展，向社会提供多层次、

多种类、高质量的森林康养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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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推动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。支持社会力量盘

活存量资源举办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，推动将国有闲置资源提升

改造为养老场所，支持物业服务企业因地制宜开设社区养老服务

点。

（五）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。支持盘活闲置存量资源、利

用现有餐饮设施等，建设“社区老年食堂”“小区老年食堂”“助

餐老年食堂”“赶集老年食堂”等多元化老年食堂，积极构建覆

盖城乡、布局合理、共建共享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，为居家老年

人提供上门助餐服务。

（六）扩展老年大学（学校）服务网络。支持社会力量利用

存量国有资产和闲置社会资源等开办老年大学（学校），鼓励各

镇街依托现有养老服务中心建设老年大学（学校）。引导老年大

学（学校）在社区开设教学点，支持开发线上课程，在电视、手

机等终端开放。

（七）推进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。完善居家适老化改

造、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及服务规范，通过政府奖补、购买服务、

社会力量支持等方式支持开展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，试点

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。开展居家适老化产品社区租赁，推动家

庭养老床位失能居家照护服务与长期护理保险相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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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开展助浴助洁服务。推动社区助浴点、流动助浴车、

入户助浴等发展，支持各镇街为特殊困难老年人购买助浴服务。

推进居家老年人助洁服务，各镇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慈善志愿

支持等形式，对有意愿接受助洁服务的分散供养的特困老年人等

开展助洁服务。

（九）拓展困难老年人支持关爱服务。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

年人集中照护服务，将符合条件的困难老年人纳入集中照护范

围。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制度，探索“时间储蓄”等互

助养老机制，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、集体经济组织、基层老年协

会、社会工作者、红岩银龄志愿者等作用，对分散供养特困老年

人及独居、空巢、留守、失能、重残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困难

老年人实行定期探访关爱。

（十）全面实施高龄津贴。实现 80 岁以上老年人享受高龄

津贴全覆盖，结合实际适时动态调整津贴标准。推动高龄津贴发

放管理智能化，加强业务数据共享，实现大数据识别、高龄津贴

免申即享。

（十一）推进长期护理保险提质扩面。落实失能等级评估为

中度和重度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险待遇，完善待遇享受方式，

提高居家待遇享受人员的护理服务水平。

三、加强婴幼儿托育及学前教育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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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持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。挖掘幼儿园托育服务潜力，

将空余学位转化为有效托位。支持幼儿园在满足 3—6 岁幼儿入

园需求的基础上，招收 2—3 岁幼儿，开展普惠性托育服务，有

条件的可开设专区、增设托班。

（二）积极发展城市社区普惠性托育服务。依托城市社区党

群服务中心、综合服务设施、公共服务用房等存量资源，按照托

育机构设置标准，增设普惠性托育服务点。支持有条件的街道、

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开设专区，设置普惠性托育服务点。按照托育

机构设置标准设置并配备相应比例的保育人员。大力开展“托育

开放日”活动。探索“物业+托育”服务，在入住超过 1000 户以

上的住宅小区，支持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发展普惠托育服务。

（三）积极支持用人单位办托。支持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

社会组织按照建设标准，以单独举办、联合有关单位共同举办、

购买第三方服务等方式，为本单位职工提供福利性的托育服务。

鼓励支持在育龄女性较多、托育需求较强的产业园区、楼宇推广

托育服务，为职工“带娃上下班”提供安心、便捷服务。

（四）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。挖掘普惠性学前教育资

源，健全小区配套幼儿园的保障机制，稳步增加公办学位供给，

积极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。不断优化普惠性幼儿园等

级结构，提升学前教育服务水平。完善成本分担机制，建立公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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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儿园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经费投入动态调整机制，落实学前教

育资助政策。

（五）优化学前教育保教服务。积极推进全区学前教育普及

普惠安全优质发展。加强幼儿园规范管理，配足配齐各类幼儿园

教职工，全面落实幼儿园教师持教师资格证上岗制度，加大对幼

儿园违规收费、“小学化”倾向等问题治理力度。持续开展“管

理、保育、教育”三项提质行动，深入推进教育部自主游戏实验

区和重庆市幼小衔接实验区建设，深化协作发展项目研究，提升

区域学前教育整体质量。拓展学前特殊教育服务。

（六）建立网格化医育结合联盟。将婴幼儿照护健康管理纳

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围并落实经费支持。推动区婴幼儿照护指

导中心、基层医疗机构与备案托育机构签订卫生健康服务合作协

议，打造医育结合联盟，免费为在托婴幼儿提供听力筛查、视力

筛查、生长发育等健康服务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健全工作机制。加强对“一老一幼”工作的统筹协调，

建立完善工作机制，形成有关部门各司其职、协同配合的工作格

局。强化“一老一幼”服务机构运营监管和安全监管，将养老、

托育机构纳入城市服务基层治理体系，纳入公共安全重点保障范

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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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财政和用地支持。将福彩公益金留存部分的 80%

以上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、运营补贴和政府购买社区居家基本

公共养老服务。全面落实“一老一幼”服务设施建设用地保障相

关政策，在城市更新工作中统筹建设“一老一幼”服务设施，增

加公共区域适老化设施和婴幼儿服务场所。对利用老旧建筑改造

的养老托育机构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，加快办理各项审批手

续。

（三）推进数字化建设。将“一老一幼”服务纳入数字重庆

建设规划，推进“一老一幼”服务机构基本信息及电子地图、机

构备案等数字化、智能化管理。推广运行“渝悦·养老”云平台，

推进智慧养老院建设，拓展数字养老服务场景。加快推进托育机

构“网上提交及时办”、家庭“入托网上约”、群众“投诉举报

马上查”一件事应用场景建设。加强监管信息归集共享，实施远

程监管、移动监管，实现全区“一老一幼”一网统管。

（四）加强探索实践。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我区普惠托育

服务发展。积极参与市级“一老一幼”服务达标和先进单位建设，

并充分发挥服务达标和先进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推动全区“一

老一幼”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。


